
辽宁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文件

辽就 (2020)61号

关于做好 2020年国家职业资格全省

统一鉴定工作的通知

各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部门,省直各有关单位 :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技能人才评价有关工作的通知))(人

社厅函 〔2020〕 22号 )精神,结合我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情况,现就统筹做好我省 2020年国家职业资格全

省统一鉴定工作的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 鉴定范围

全省统一鉴定职业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育婴员、劳

动关系协调员。

二、鉴定形式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育婴员、劳动关系协调员采用云考



试和云监考系统,实现非接触式远程在线考试 (劳动关系协调

员2级综合评审以论文形式提交 )。

二、鉴定时间

(一 )坚持统一鉴定日 (以下简称“统考日”)制度。“统

考日
”
为 9月 26、 27日 。

(二 )全省统一鉴定具体时间,职业等级和考核形式详见

(附件 1、 2)。

(三 )各地区及相关单位要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在规定

日期组织实施全省统一鉴定工作。

四、加强全省统一鉴定规范管理

(一 )高度重视全省统一鉴定工作。各地要切实贯彻 《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

资格退出目录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 〔2020〕 80号 )要

求,认真组织实施全省统一鉴定工作,加强各环节的规范管理 ,

确保质量,平稳收尾。

(二 )严 把资格审核关。明确责任主体,建立谁申报、谁

查验,谁承诺,谁负责的工作机制。申报数据须符合现行 家

职业技能标准 (附件 7),有弄虚作假或不诚信行为的,一经

核实,视情节严重程度,予 以警告、取消相关资质、撤销上网

数据、作废相关成绩等处理。

(三 )严格全省统一鉴定考务管理。2020年全省统考线

上考试将委托 ATA提供线上人工监考 (监考比例约为 1∶ 50),

考前 ATA对线上监考人员按省统考线上考试考场规则进行培

训及考核,考核达标者方可参与监考工作。考试结束后 ATA

玉



汇总考中发现的违纪,疑似违纪考生信息、违纪类型及相关截

图,录像。省中心将对相关违纪情况做审核判定并在相关考生

最终成绩中予以标注。

省直和各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部门将对 2020年全省统考

线上考试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

(四 )各单位要按照 2020年全省统一鉴定工作时间安排

(附件 3)切实做好组织报名等相关考务工作。

(五 )省 中心专门设立了统考日监督举报和值班电话,分

别为:024-22955819、 024-22966549。 各地也要设立监督举报

和值班电话,认真严肃处理群众举报的问题,及时解答考生咨

询,及时解决考试期间发现的问题。

附件 :

1.2020年国家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时间安排

2.2020年国家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考核方案

3.2020年 国家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工作安排表

4.在线考试系统配置及环境要求

5,国家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网络考试考场规则

6.国家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报名资格审核承诺书

7,国家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职业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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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年国家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时间安排

职业名称 等级 考试时间 备注

9

月

26

日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4级
08∶ 30-10∶ 00

10∶ 30-12∶ 30

理论知识考试

专业能力考核

劳动关系协调

员二级综合评

审:9月 29日

前提交论文

3级

2级

08:30-10∶ 00

10∶ 30-12∶ 30

14∶ 00-15∶ 30

理论知识考试

专业能力考核

综合评审

1级

08∶ 30-10∶ 00

10∶ 30-12:30

14∶ 00-17;00

理论知识考试

专业能力考核

综合评审

9

月

27

日

育婴员

5级
08|30-09∶ 30

10∶ 30-12∶ 00

理论知识考试

专业能力考核

4级
08∶ 30-09∶ 30

10∶ 30-12∶ 00

理论知识考试

专业能力考核

3级
08:30-09∶ 30

10∶ 30-12∶ 00

理论知识考试

专业能力考核

9

月

27

日

劳动关系协调员

3级

2级

08:30-10∶ 00 理论知识考试
10:30-12∶ 30 专业能力考核
综合评审 (提交论文 )

1级

|

08∶ 30-10∶ 00 理论知识考试 |
10∶ 30-12∶ 30 专业能力考核 |

|08∶ 30-10∶ 00 理论知识考试 |
|10∶ 30-12∶ 30 专业能力考核 |
|14∶ 00-17∶ 00 综合评审   |

08∶ 30-10|00 理论知识考试
10∶ 30-12∶ 30 专业能力考核



附件 2

2020年国家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考核方案

职业 等级 鉴定内容 题型 题 量 答题方式 分值 权重

企业人

力资源

管理师

4-3级

职业道德
选择题 100

上机考试

10 10%

理论知识 90 90%

专业能力
简答、计算、综合题

等
100 100%

2级

职业道德
选择题 100

10 10%

理论知识 90

专业能力 简答、综合题等 100 100%

综合评审 文件筐 100 100%

1级

职业道德
选择题 100

10 10%

理论知识 90 90%

专业能力 简答、综合题等 100 100%

综合评审 文件筐 100 100%

育婴员

5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 100

上机考试

100 100%

技能操作 案例选择题 100 100%

4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 100 100 100%

技能操作 案例选择题 100 100%

3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 100 100 100%

技能操作 案例选择题 100 1 00co

劳动关

系协调

贝

3级
单选、多选、判断 85

上机考试

100 100%

操作技能 简答题、综合题

2级

理论知识 单选、多选、判断 85 100

操作技能 简答题、综合题 100 100%

综合评审 论文撰写 提交论文 100 100%

1级

理论知识 单选、多选、判断 85 100 100%

操作技能 简答题、综合题 100 100%

综合评审 案例分析题 100 1 00co

90%

100|100%|
100%|

l

|

理论知识

|

上机考试

|



附件 3

2020年国家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工作时间安排表

序号 工作事项 时间 备注

1 全省统考数据上报 9月 10日 在线系统上报业务截止

2 省直机构统考缴费 9月 23日
经考务部核准考生报名人数后,凭缴费单
到财务部缴款

3
提交考生报名修改

申请
10月 12日

由考试机构通过在线考务系统修改提交 ,

由省 (市 )中心审核后,作为正确的制证

信息使用

4
成绩上网查询起始

日寸l司
11月 16日

登录省中心网站 (|n.。 sta,org.cn)进行

考试成绩查询

5 证书领取时间 另行通知 省中心信息部发布相关信息

|

|

|

|

|

|



附件 4

在线考试系统配置及环境要求

一、在线考试系统自带人脸识别和监控功能,考试全程需同时开启两路在线
视频监控,考生需自行准备考试设备、监控设备和网络 ;
二、考试设备软硬件要求:(用于在线考试和第一视角视频、音频视频监控的
电脑 )

1.需要使用带正常上网功能的电脑安装考试系统客户端,电脑操作系统要求
为Windows(推荐 Win7、 Win10)或 MacOs(10.13以上);
2.考试用电脑具备可正常工作的摄像和麦克风设备 (内置或外置均可 );
3.考试期间将全程使用摄像头录像、违纪拍照和音频监控,需确保考试期间
电脑摄像头和麦克风开启,无遮挡 ;

4.如使用笔记本电脑请保持电量充足,建议全程使用外接电源 ;

5,进入考试系统前应关闭电脑上与考试无关的网页和软件,包括安全卫士、
电脑管家及各类通讯软件,以免由于被动弹窗导致被系统判定为作弊。
三、监控设备软硬件要求:(用做第二视角监控的设备)
1.带正常上网功能的智能手机或平板设备,必须带有可正常工作的摄像头 ;

2.监控设备推荐使用的浏览器要求如下:考生需使用推荐的浏览器登录监控 ;

如考生自行选用其他浏览器导致监控效果不佳,由考生自行承担后果 ;

设备 只能手机/平板设备

操作系统 lOs Android

系统版本 |Os 11+

浏览器 safari 11+ Chrome 80+

摄像头 有 有

3.手机或平板支架:将智能手机或平板设备固定摆放,便于按监控视角要求
调整到指定的位置和高度 ;
4,确保监考用设备电量充足,建议全程使用外接电源 ;
5.开启第二视角监控前应关掉与考试无关应用的提醒功能,避免来电、微信、
或其他应用打断监控过程 ;
6.第二视角监控设备设置标准

第二视角应设置位于考生侧后方 45度 ,离地高度 1.2-1,5米 ,距离考生
1.5-2,0米 ,可监测到考生桌面、屏幕及前方图像 (如下图所示)。

Android 10+



■■冂

J

‘

“
t

⒈

鬼

·一

·懈

盔
`

B
I
■

E
I
B
■

■

B
■

■

E
●

I

卜

 
司

■

丁

·
 
 

一

一
J
馋

綮窭
·

r
F
c
·

一一·
s
g
.
∷

 
 

一一一

b疋
h吐~J臼

`
J

-臼臼

l 7ˉ ∷
嗨

L

L

廴
△

1
△■■「^ˉ口”
△r  .
L

J
囗
目
邛

口
J
门

「̄ 口口

被
△

日

鲛、 ●

F
、 卩     ·-            .时 vˉ ·  .~

裔湖扭瓦.书

J
一

J
〓魑

夕
″



四、网络条件要求 :

1.考试场所应有稳定的网络条件,支持考试设备和监控设备同时联网 ;
2.网络带宽不低于 20Mbps,建议使用宽度 50Mbps或 以上的独立光纤网络 ;

3.考生网络上传速度不低于 2MB/s;

4.考生准备 4G等手机移动网络作为备用网络,并事先做好调试,以便出现网
络故障时能迅速切换备用网络继续考试 ;

5.考试期间如发生考试网络故障,考试系统会即时提醒考生,请考生在看到
异常提示后迅速修复网络故障。故障解决后,考生可重新进入考试继续作答,网
络故障发生之前的作答结果会保存;但由于考试设备或网络故障导致考试时间的
损失、或无法完成考试的,将不会获得补时或补考的机会。



附件 5

国家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网络考试考场规则

为保证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在线考试将启用人脸识别,对考生身份特征
进行识别;考中全程 Al监考,人工远程视频、音频监考以及考后监控记录核查等
方式对考试过程进行全面监控。

考生应自觉遵守考试纪律,知悉以下行为将被认定为违反考试纪律,根据违
规行为进行处理。

1.考生应选择安静、光线充足、不受打扰的空间独自参加考试,不得在公共
场所 (如学校、图书馆、咖啡馆、办公室等)进行考试 ;

2.请准备洁净、平整的桌面用于摆放考试设备、键盘和鼠标。除上述物品外 ,

答题桌面不允许摆放其他违规物品,包括除监控设备以外的手机等通讯设备和电
子设备、计算器、书籍、资料、零食、饮品等 ;

3.伪造资料、身份信息,替代他人或委托他人代为参加考试的行为 ;

4.作答空间内出现除考生外的无关人员、或通过他人协助进行作答的情况 ;
5.考试过程中佩戴口罩、墨镜、帽子,或用其它方式遮挡面部,遮挡、关闭
监控摄像头、麦克风,或离座、故意偏离摄像头范围等逃避监考的行为 ;
6.考试全程考生需确保耳部轮廓清晰可见,不允许使用耳机,包括头戴式耳
机、入耳式耳机、耳麦等各类接听设备 ;

7.考试期间翻看书籍、资料或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作弊的行为 ;

8.抄录、传播试题内容,或通过图片、视频记录考试过程的行为 ;
9.考试过程中有与考试无关的行为,包括吃零食、吸烟、躺卧、自行离席休

10,除以上列举的、任何疑似违反考试公平性的行为,都可能致使考试成绩无
效。

息等

lo



附件 6

国家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报名资格审核承诺书

考生数据提交单位
(盖章 )

职业 级别 报名人数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育婴员

级

四级

五级

劳动关系协调员

一级

级

三级

承诺 :

本机构提交的考生数据均符合现行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报名资格 。若存在伪造或虚假成分 ,

本机构愿意接受取消参加技能鉴定资格或取消相关考试成绩等处理结果,如有涉嫌违法 ,
也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请报名机构负责人手书以上内容 :

签名 :

年  月 日

ll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附件 7

玉 家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职业申报条件

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 (含)以上。
(2)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
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
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属毕业生)。
(3)高等院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在校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
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 (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
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未

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属毕业生)。
(3)具有大学专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 (含 )
以上。

(4)具有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 (含 )
以上。

(5)具有硕士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
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 (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
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年 (含)以上;或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工作2年 (含)以上。
(3)具有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
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
(含 )以上。
(4)具有硕士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
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 (含)以
上。
(5)具有博士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
(含)以上。

12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 (含)以上。

@相关职!业是指企业篁:召 !/⒎
'夕

营:罾!营:罂咨询,篁理|砑穷等职:业。
@裙关专业是指工商:企业笥氍 行矽筝理,篁留|科学,劳动与社会深)鲭,劳动经痨‘劳动关系
争

鳅 职业资格z.书筛 等级ziz书
′
丿居指劳动关系协暇 筝与企业人力资源:篁罾职业功黟趸

有关劈烂匆职业资格宓羊
′
。

二、育婴员 :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1工
作 1年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含 )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
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 (含 )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 (含 )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②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
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
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属毕业生 )。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
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 (含 )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属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
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
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属毕业生 )。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
(含 )以上。

鳅 职业黝 发展刃暑贞‘幼/z教育教师 |乃秤医师‘死秤护士!膨 童护I理员‘母
婴浮鳕|菠|术I履|多从员 ,豸膛调!理9历

·
‘健:康篁理彡历

·
l赝育另‘家矽嬲势贞。

@本属Ⅱ匕 学i廒:教享‘军,期!敖育。
@稠关专:业f申,刃f护碧】申医护塑‘家矽猡秀与营理‘营并与深碧

`高
貂高专f护理‘预防

医学)公共卫生管:舀‘/臼与家庭发属猡豸‘伤厉|医|学‘申医学,盒溻营:养与卫生‘窿康营:璺‘

1· ;



医学营茅,心理咨询‘营养i配
.鬻,物 育‘心.蝴 育,幼/膨勃露与健康

·
笥罂,申医康复

发术
`曹
:通高:狡;护理

.学
)基础i医|学‘顽防医|学,申医i学‘刀幼架馏医:掌 ,#荧笳掌1教育学‘

〃!学教育。

三、劳动关系协调员 :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
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5年 (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属毕业生);或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
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⑨
毕业证书 (含尚

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属毕业生)。
(3)具有大学专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
(含)以上。
(4)具有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
(含)以上。
(5)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
在校应属研究生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 (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
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年 (含)以上;或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工作2年 (含)以上。
(3)具有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
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
(含)以上。
(4)具有硕士研究生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
/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
(含)以上。
(5)具有博士研究生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
作2年 (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 (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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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摺业是指从力资源
·
篁理,.劳动倨)障

·
事务处理,社会工作等职!业。

鳅 甥业:资裙立

`‘
弦铐等级证书,是指企业大力资:源篁召:历t劳动踞厣|协理贸)劳动倨)擘

串璺氖 社会工作考等与劳动关系协调贸职业功黟月有关联烂匆貂业资格证

书。

@相关物 与社会深i障‘劳动经苈
.学
‘人力资源邹 ‘~r商企业等塑‘若学‘社骅

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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